
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0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 

紀錄：江秀娟 

一、 會議時間：110年 6月 4日(星期五)下午 3時 

二、 會議地點：局本部 5樓災害應變中心(以視訊會議方式召開) 

三、 主席：林主任秘書瑞章 

四、 出(列)席人員： 

1. 出席人員：柯維耘委員、林音孜委員、王尤龍委員、黃子育委

員、賴懋頡委員、林佳蓁委員、阮敏翔委員、張維湑委員、陳

惠筠委員及林怡妏委員，共計 10 位委員 

2. 列席人員：人事室主任林振榮、人事室股長鄧慧茹、人事室科

員江秀娟、秘書室書記王志強、秘書室辦事員蕭聖翰、教育訓

練科書記洪娸恩、火災預防科科員袁芷筠、十九甲分隊隊員李

怡平、中山分隊隊員李怡樺、中山分隊隊員陳俞霈、霧峰分隊

隊員莊于萱、仁化分隊隊員蕭伊佩、仁化分隊隊員林芹櫻、大

里分隊隊員方妙綺、大里分隊隊員陳曉荷、文昌分隊隊員許峻

傑，共計 16 位人員。 

 

 

 

 



五、 前次會議決議事項辦理情形報告： 

提案

單位 
決 議 事 項 

辦理

單位 
辦理情形 決議 

提案一：建請秘書室檢視辦公廳舍公共空間是否落實宗教平等 

黃
子
育
專
員 

109年第 3次會議(109.07.02)： 

辦公廳舍公共空間若張貼
特定宗教宣傳海報似有不

妥，建議秘書室加以檢視，

以落實宗教平等。 
110年第 1次會議(110.02.26)： 

本局公共空間如遇有不適

張貼之宣導單或海報等將
拆除處理。 

                                                

秘
書
室 

1.通報宣導請

拆除不適張

貼之宣導單

或海報等，公

共空間應張

貼政策性宣

導或目前防

疫宣導措施

等。 

2.本案建請解

除列管。 

照案通過，

本案解除列
管。 

提案二：建請權責單位鼓勵女性同仁參與消防楷模遴選 

 

李
佩
樺
隊
員
、
王
柏
寓
隊
員 

 

110年第 1次會議(110.02.26)： 

歷年消防楷模女性同仁參

與意願較低，雖消防楷模之
遴選非取決於性別，但仍可

鼓勵女性同仁踴躍投件，建

請權責單位加強宣導鼓勵
女性同仁參與。 

   

教
育
訓
練
科
與
人
事
室 

1.查本局 109

年消防楷模推

薦名單計 9 名

皆為本局男性

同仁。 

2.未來於遴薦

人選時，請各單

位鼓勵女性同

仁報名。 

3.本案為持續

性業務，建請解

除列管。 

請持續鼓勵

女性隊員報

名，本案為
持續性業

務，爰照案

通過，解除
列管。 

 

 

 

 



六、 提案討論： 

提案一：火災預防不分你我，宣導教育不分男女。 

說明： 

(一) 現行民力運用體制內之宣導義消均為女性，旨在以女性之細心、

柔性之特質，協助政府機關推動社區、家庭防火宣導教育，藉此

深入每一家庭住戶，並可依此為基礎，擴大結合社區婦女組成消

防志工，進而推廣至全市里鄰社區建立「全民防火」共識，以期

降低各社區住宅火災發生及財物損失。 

(二) 隨著時代在進步、觀念的新穎，讓許多職業或工作不再侷限於種

族、宗教甚至性別框架內，防火教育及宣導工作自然也不能例外，

細心及柔性不再是女性以往之刻板特質，專業、口才、細心、柔

性均不是問題，可以透過訓練來強化基本素質，以達到未來期盼

的效果，希望我們的宣導教育工作不再設限於婦女，更要讓有志

於教育工作者之男性亦能加入優秀的團隊。 

(三) 建議編制內之「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婦女防火宣導大隊」更名為

「臺中市義勇消防總隊防火宣導大隊」，使宣導義消不再以婦女、

女性為框架，開放男性志願者加入，與其他類型之義消一致。 

    決議：本局防火宣導之工作並不侷限於女性，亦包含無女性成員之義勇

消防總隊，爰火災預防科建議不予更名，惠請火災預防科與文昌

分隊提案者詳細說明。 

 



提案二：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二救災救護大隊石岡分隊遷建工程，提

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協助檢視。 

說明： 

(一) 依據臺中市政府辦理計畫案性別影響評估標準作業說明，本府各

機關研擬年度重大先期新興計畫時，皆應進行性別影響評估，各

機關須於計畫研擬或修正初期徵詢 1位性別諮詢員(可參考本府

性別平等專家學者推薦名單，建議與第二部分-程序參與為同一位

學者)或提報於各機關性別平等專案小組，適時就計畫方向、構想、

草案及臺中市政府年度重大計畫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填寫內容及

其他相關事項，從性別平等觀點提供諮詢建議。 

(二) 本局 110年度重大先期新興計畫提報「臺中市政府消防局第二救

災救護大隊石岡分隊遷建工程」。 

決議：有關本案性別統計及分析評估結果，請秘書室持續瞭解女性同仁

之需求，打造良好的友善職場環境，照案通過。 

 

提案三：修正本局「臺中市政府消防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作業要點」，

提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審議。 

說明： 

(一) 依據本府109年12月23日府授社婦字第1090311732號函及本府109

年12月11日召開「臺中市性別平等委員會」第5屆第4次會議紀錄

辦理。  



(二) (110-111年)完成聘任至少1名外聘委員，本局依決議須於111年度

完成聘任。為應外聘委員之業務需要，本局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作

業要點第三點第一款，擬修正如下：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本局「110年度性別主流化研習」提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協助

檢視。 

說明： 

(一) 依據本府 110年 2月 25日府授人考字第 11000445961號函辦理。 

(二) 依前揭函文規劃性平研習課程時，本局須就「110年度性別主流

化研習」邀請性別平等專案小組之委員針對機關業務性質，提供

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之建議，以確實結合性別與機關主管業務。 

修正後 修正前 說明 

第三點 

本小組成員： 

(一)置小組成員十五人，召

集人一人，由本局主任秘書

兼任，當然委員一人，由本

局人事室主任兼任，外聘專

家學者一人，其餘委員經局

內各單位推派人選，由局長

選定後兼任之；其任一性別

委員不得少於三分之一。 

(二)置執行人員一人，由本

局人事室業務承辦人員兼

任，承召集人之命，處理本

小組幕僚業務。 

第三點 

本小組成員： 

(一)置小組成員十三人，召

集人一人，由本局主任秘書

兼任，其餘委員經局內各單

位推派人選，由局長選定後

兼任之；其任一性別委員不

得少於三分之一；必要時，

得外聘專家、學者擔任之。 

(二)置執行人員一人，由本

局人事室業務承辦人員兼

任，承召集人之命，處理本

小組幕僚業務。 

修正小組成員數，增

設當然委員由本局

人事室主任兼任，另

增外聘專家學者一

人，修正部分文字。 



(三) 另課程應採多元形式辦理（如工作坊、電影賞析、交流會等），且

應包含各機關業務相關之實際案例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七、 臨時動議：無 

八、 散會：１５時３２分。。 

九、 本次視訊會議辦理情形照片： 

 

 



 

 
 


